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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402413 购置先进设备生产消费电子

产品类锂电池组件的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2019年5月9日，苏州方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公司相关人员、验收监测单位(江苏创盛环境监测技术

有限公司)的代表和3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对公司“2016402413购置先进设

备生产消费电子产品类锂电池组件的技术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

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和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开展了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环检(CS-YS)字

〔2019〕第0026-A号]，检查了项目现场，经认真讨论和评议，形成验收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苏州高新区鸿禧路 136号，利用公司现有厂房。

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配置“激光焊接自动化线、电阻焊接激光切

割自动焊接线、外置冷凝系统的乙醇自动清洗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及相关辅

助设备，年产消费电子产品类锂电池组件 7500万片。

本项目不新增员工，维持原有的 652人；年工作 300天，实行二班制，

每班 10小时，年运行 6000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苏州方林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1月，建厂初期厂址位于苏州新区新亭路 9号，公司在成立之初申

报的年产胶带 500万片、绝缘片 15000万片项目经苏州高新区环保局审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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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苏新环项[2003]632号），并于 2006年经苏州高新区环保局验收通过（苏

新环验[2006]130号）。

2012年，公司在苏州高新区石阳路东、鸿禧路北购置土地，进行了年产

锂电池组连接片 6亿片等的搬迁项目的环评和环保验收（苏新环项[2012]493

号，苏新环验[2016]76号）。

2016年 6月，公司委托苏州科技学院编制《2016-402413购置先进设备

生产消费电子产品类锂电池组件的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6

年 7月取得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6】260号)。

本项目从立项至验收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20万元，占比 0.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批文文号为苏新环项【2016】260

号”对应的建设项目，项目年产消费电子产品类锂电池组件 7500万片，其中

绝缘片 500万片、锂电池组连接片 5000万片及锂电池保护器 2000万片。

二、工程变动情况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项目在总体生产方案、生产工艺不变的基础上，部

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发生了变化。

项目生产设备由原有的 413台减少到 232台，主要为同类型设备的减少，

集中于冲床、模切机和压合机的减少，原因是部分原料厂内不进行加工，为

外购加工后的配件；

同时用于超声波清洗的乙醇用量由原环评 0.4t/a增加到 0.58t/a，由此导

致项目废气和危废产生量改变，公司为此进行了项目环评变动分析说明。



3 / 5

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

256号》文件的要求和“关于加强苏州高新区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

管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更，纳入环保验收范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和生活污水产生和排放。

(二)废气

项目组装焊接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粉尘经设备自带的除尘装置处理后无

组织外排，清洗过程乙醇挥发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设备自带的冷凝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环节机械设备和公辅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经基

础减震、建筑物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后排放。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为机加工边角料和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

卖，已提供收集处置协议；废机油和废酒精属于危险废物，委托苏州星火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已提供危废处置协议；

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本项目已建 10m2的危废仓库、25m2的一般工业固废仓库。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卫生防护距离

公司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以生产车间边界为起算点设置 100m的卫生防

护距离，目前在该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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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基本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设置了各类

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固体废物存放地已设置标志牌，废水排放口已设置采

样口。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江苏创盛环境监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2日～3日对本项目进行

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编制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表。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验收监测期间：

(一)工况

本项目生产设备运转正常，各环保治理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产品生产

负荷为 100%，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况条件的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无废水产生和排放，原有生活污水外排市政管网入新区白荡污水

处理厂，达标外排京杭运河。

2、废气

项目厂界无组织监控点检测结果显示，厂界颗粒物排放达到《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非甲烷总烃可以

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排放标准限

值的 80%（按照高新区新标准进行提标）。

3、厂界噪声

厂界 4个监测点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收集后外卖；危险废物委托苏州星火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和新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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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本项目固废均得到妥善的处理处置，零排放，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

染。

五、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要求，验收工作组

认为“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402413购置先进设备生产消费电子

产品类锂电池组件的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竣工废气、废水和噪声环境保护设

施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 项目验收中涉及固废内容，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中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二)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上报备案，要求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避免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各类危废产生、收集、暂存、处理处置工作，并做好相应的台

账工作，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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